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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协德宏州

十二届第三次会议第120号提案的答复
鲁志坚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加强全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会治理工作”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管理服务工作是国家、省、州重点关注的工作之一。2020年2月20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委下发了《关于印发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文件的通知》（发改振兴〔2020〕244号），对易地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做了安排部署。省级层面，在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增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18〕17号）的基础上，省委、省政府于2020年3月12日印发了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“稳得住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办通〔2020〕12号），进一步明确了省直有关部门职能职责，细化了包含产业发展、就业扶持、社会治理等后续扶持工作措施。

2020年以来，州委、州政府把易地扶贫搬迁“50个工作目标”纳入州脱贫攻坚挂牌督战的重点内容之一，5个厅级领导挂钩全州200户800人以上的10个大型安置点，各县市督战分队按月督促200户800人以上的10个大型安置点“50个工作目标”的推进情况。同时按照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，州脱贫攻坚指挥部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挂牌督战工作的通知》，对200户800人以下的106个安置点推动落实“30个达标项”，各县市督战分队按月督促指导县市推进落实“30个达标项”。通过督战，安置点基层党组织成立122个，村民自治组织成立123个，社会组织成立123个，搬迁安置点的基层治理体系已得到完善。全州200户800人以下安置点共106个，已达标40个，未达标66个，未达标项主要包括扶贫车间、警务室和治安执勤人员，预计6月底前可完成30个达标项的工作目标。全州200户800人以上大型安置点共10个，均未达标。未达标事项为扶贫车间、资产收益、警务室、经费保障，预计6月底前可完成50个工作目标。

4月23日，德宏州制定出台了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易地扶贫搬迁“稳得住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德办通〔2020〕29号），对安置点基本公共服务、产业发展、文化服务、安置点治理、基层党建等10大方面提出了40 条具体的指导性意见，明确了各级各部门按职能职责分工，强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“稳得住”工作。如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，规定了“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。及时跟进安置点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同步设置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，在村（居）民小组、楼栋、片区合理设置党支部或划分党小组。依法选举产生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，同步组建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”。在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方面，规定了“合理稳妥调整建制。安置点应按照便于管理服务、便于居民自治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原则，科学合理设置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村（居）民小组。集中安置规模较大的，可根据实际需要，综合考虑城市规划、建设规模、发展空间、社会管理等因素，按规定合理优化行政区域设置；规模较小的，将其纳入搬迁地所属村（社区）、村（居）民小组管理，确保不漏一户一人，促进快适应、快融入”等具体措施。

因此，您提出的“进一步加强全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会治理工作”提案，国家、省、州已出台一系列加强社会治理和后续管理服务的相关文件，并明确了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。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县市和有关部门严格贯彻执行，有序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会治理工作的落实，确保搬迁群众真正实现“搬得出、能就业、稳得住、逐步能致富”的目标。

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工程之一，需要大家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。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欢迎您继续给予监督指导。
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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